
高雄市政府第763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5年 5月 5日（星期二）上午9時 0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林欽榮 羅達生（公假） 李懷仁 郭添貴（公假）

王啓川 王宏榮 張家興 張硯卿 閻青智 李瓊慧

吳立森 廖泰翔 石慶豐 姚志旺（高鎮遠代）

高閔琳（江俊昌代） 吳文彥 楊欽富 蔡易勲

蔡宛芬 江健興 趙瑞華 王志平 黃志中 張瑞琿

吳嘉昌（曾品杰代） 王文翠 張淑娟（王志綱代）

王世芳 陳冠福 項賓和 陳盈秀 侯尊堯 林楷軒

陳博洲 洪羽珊（陳幸雄代） 楊瑞霞 林順裕

康人方 歐建志 陳月端 許永穆 林志東 林燦銘

李文聖（萬美娟代） 林鴻位 蕭見益 劉德旺

劉文甲 陳毓君 陳景星 黃美玲 賴美娥 陳秋霞

賴立齡 張淑貞 梅兆平 孫筱慈 車世民 楊純菁

王瑞麟 陳瑞勇 楊明融 朱淑華 梁孔成 謝鶴琳

莊家柔 張純菁 吳茂樹 周益堂（柯龍聖代）

張安君 黃伯雄 鄭美華 蔡青芬 陳靜蘭 陳昱如

吳進興 蘇平福 鄭明興 陳佑瑞

列　席：孔賢傑（高雅文代） 杜司偉（陳金山代） 駱韋志

（洪麗萍代） 蔡怡甄（陳柏翰代） 郝培鈞 王中君

主　席：陳市長其邁                     紀錄：詹雅鈞

壹、頒獎活動

社會局：

表揚本市大寮區溪寮社區發展協會、三民區安泰社區發

展協會及前鎮區興邦社區發展協會榮獲衛生福利部性別

暴力防治第 2屆「紫絲帶社區初級預防認證獎勵計畫」1

朵紫絲帶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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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

社區工作業務繁雜，上開社區發展協會能長期投入心力

深耕地方實屬不易，請各位再次給予渠等熱烈的掌聲。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觀光局高局長閔琳、捷運局吳局長嘉昌及交通局張局

長淑娟公假至議會，分別由江主任秘書俊昌、曾主任

秘書品杰及王主任秘書志綱代理；農業局姚局長志

旺、原民會洪主任委員羽珊、土開處李處長文聖及小

港區公所周區長益堂另有公務，分別由高副局長鎮

遠、陳副主任委員幸雄、萬副處長美娟及柯主任秘書

龍聖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青年局汪副局長小芬報告：

青年培力、創業就業推動成果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青年局報告。畢業季即將來臨，請青年局

協同勞工局等局處積極輔導及協助青年就業。

（三）針對「八月國際青年月」規劃，請各局處全面

盤點該月份以年輕人為對象之活動，並由青年

局統籌整體行銷，擴大本市青年政策的品牌影

響力，打造與世界共振的青年發展舞台。

四、衛生局潘副局長炤穎報告：

防疫業務報告。

經發局廖局長、農業局高副局長、民政局閻局長、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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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張局長及工務局楊局長補充報告：

漢他病毒症候群防治措施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衛生局報告。本市部分區域陽性容器率近

4週已攀升 4倍，顯示病媒蚊密度快速上升，

請衛生局及相關機關依下列指示辦理：

1.請上開區域之區級指揮中心啟動應變機制，

以最高標準因應，嚴防疫情發生。

2.請各區級指揮中心及相關局處落實「容器減

量暨環境整頓行動專案」，5 月份加強動

員，針對市場、工地、空屋空地髒亂點，確

實清除孳生源。

3.請衛生局統籌跨局處防治，強化監測、熱區

巡查及通報機制，並滾動檢討，確保各項措

施落實。

（三）為防範漢他病毒透過鼠類傳播，請衛生局及相

關局處依以下指示積極辦理：

1.請經發局與農業局督導市場及攤集場環境整

頓、清消，杜絕廚餘髒亂，並請經發局加強

物理性捕鼠措施（如提供黏鼠板、捕鼠器

等）及漂白水消毒。

2.請環保局、民政局與區公所加強環境清理及

滅鼠，其中市場周邊之公園、側溝部分，請

公園處與環保局加強防治措施及清潔工作。

3.請衛生局強化宣導與通報，落實源頭管理，

防範漢他病毒症候群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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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經發局：訂定「高雄市仁武產業園區下水道管理

辦法」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２案－工務局：修正「高雄市公園委託經營管理及認養

辦法」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３案－人事處：修正「高雄市立民生醫院編制表」一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人事處：修正「高雄市稅捐稽徵處組織規程第 4

條、第 13條暨編制表」一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５案－人事處：修正「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管理

處編制表」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６案－人事處：修正「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

大隊編制表」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７案－人事處：修正「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源回收

廠編制表」一案，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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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８案－人事處：修正「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

第 4條、第 5條、第 12條暨編制表」一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９案－人事處：修正「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編制表」一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10案－文化局：有關本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

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114年度決算案，敬

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1案－文化局：有關本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

化基金會114年度決算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2案－農業局：有關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核定

補助本府辦理「115年高雄市社區農村再

生輔導計畫」案，共計新臺幣 710 萬元

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3案－環保局：為執行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115年度補助

本府環境保護局辦理「高雄市 1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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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減量及強化分類回收補助計畫」，

核定經費共新臺幣 877 萬元（中央補助

745萬元、市府配合款 132萬元），擬請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4 案－都發局：有關本府 115年「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

營造計畫」政策引導型第 4階段所需經

費新臺幣 4,250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5案－客委會：有關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2026義

民祭－義行相傳•再現義民魂」經費 80

萬元、本府自籌 80 萬元，合計新臺幣

160萬元，擬採墊付款辦理一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6案－客委會：有關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米香滿

座‧2026 高雄客家米食節」經費 50 萬

元、本府自籌 100萬元，合計新臺幣 150

萬元，擬採墊付款辦理一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下週一（5月 11日）起將進行市政總質詢，提醒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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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首長針對近期重大輿情、議員關切事項做好準備，

務必親自檢視資料內容，確保權管業務之資料、數據

皆更新至最新進度。

二、這個週日就是母親節，請李副市長督導社會局盤點

本府公共托育等育兒資源及照顧孕產婦措施，於本週

加強宣導民眾周知。

散　會：上午9時35分。

7


